
「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計畫」暨「臺北市第 3 胎以上 6 歲 

以下兒童醫療補助計畫」說明 

一、前言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4 條明定：「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應協助兒童

及少年之父母或監護人，維護兒童及少年健康，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對於

需要保護、救助、輔導、治療、早期療育、身心障礙重建及其他特殊協助之

兒童及少年，應提供所需服務及措施。」同法第 8 條第 1 款規定直轄市、縣 (市) 

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自治法規與方案之規劃、釐定、宣導及執行事項為直

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掌理事項，第 12 條第 1 款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經費

之來源為各級政府年度預算及社會福利基金。 

中央政府業於 84 年 3 月 1 日開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對於重大傷

病者予以免除醫療費用部分負擔之補助措施，但對於易受疾病侵襲的兒童，則

並無此項優惠。有鑑於該等兒童對疾病感受性高，免疫力低，亟需醫療之悉心

照護，臺北市乃全國首善之都，84 年 12 月 25 日起開辦「臺北市兒童醫療補

助計畫」。兒童醫療補助原以 3 歲以下兒童為補助對象，90 年 2 月 1 日

起實施兒童醫療補助新制，提供臺北市 6 歲以下兒童及特殊弱勢族群更完整

之醫療照顧。 

為鼓勵生育，自 96 年 1 月 1 日起開辦「臺北市第 3 胎以上 6 歲以下兒童

就 

醫掛號費補助計畫」，提供設籍臺北市之第 3 胎以上 6 歲以下兒童就醫掛號費 

補助，並自 96 年 12 月 1 日起，更名為「臺北市第 3 胎以上 6 歲以下兒童醫

療補助計畫」，增加門診、急診及住院之健保部分負擔費用補助，以提升民眾使

用意願並確實達到減輕生育子女數較多家庭其經濟負擔之目的。 

 
二、目的及重要性 

（一）維護兒童身心健康，促進兒童正常發展。 

（二）落實兒童福利法，貫徹實施兒童福利措施。 

（三）俾利各種疾病早期發現並早期治療。 

（四）減輕家庭負擔，照顧弱小族群。 

 
三、主辦機關及配合辦理單位 

本醫療補助主辦機關為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配合辦理

單位為本市兒童醫療補助特約醫療院所。 

 
四、執行期程 

（一）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計畫：自 90 年 2 月 1 日正式實施。 

（二）臺北市第 3 胎以上 6 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計畫：自 96 年 12 月 1 日正式

實施。 

 
五、實施內容 

（一）補助對象： 



1. 第一類補助對象：設籍本市未滿六歲之兒童，且其父、母或監護人之其

中一人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二年者。 

2. 第二類補助對象： 

(1) 設籍本市未滿六歲之兒童，且具本府社會局核定之低收入戶身分

者，或經本府社會局核定之特殊個案、特殊境遇家庭之兒童。 

(2) 設籍本市未滿十二歲之兒童，為經衛生福利部核定之罕見疾病患

者，或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

病資格者。 

(3) 設籍本市未滿二歲之兒童，且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特約醫

院出生或治療之極低體重兒童。 

3. 第三類補助對象：設籍本市未滿六歲之兒童，其戶籍登記為同一父親或

母親所從出，且依出生年月日排序計算之第三位以上子女。 

（二）補助項目及金額： 

1.第一類補助對象： 

(1) 急診掛號費及部分負擔費用。 

(2) 七次兒童預防保健門診掛號費及健康諮詢費。 

(3) 住院之部分負擔費用。 

2.第二類補助對象： 

(1) 門診掛號費及部分負擔費用。 

(2) 急診掛號費及部分負擔費用。 

(3) 七次兒童預防保健門診掛號費及健康諮詢費。 

(4) 住院之部分負擔費用及醫療費用自付額。 

3.第三類補助對象： 

(1) 門診掛號費及部分負擔費用。 

(2) 急診掛號費及部分負擔費用。 

(3) 住院之部分負擔費用。 

⚫ 註：自 91年 3月 1日起中央辦理「3 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故 3歲以下兒

童部分負擔費用由中央補助。 

⚫ 註：特約醫療院所辦理前項各補助項目之部分負擔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

三條規定；掛號費依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收費標準；第一類、第二類補助對象

之健康諮詢費及第二類補助對象之住院醫療費用自付額上限，由衛生局另定

之。各類補助對象於住院期間屆滿補助年齡者，得繼續接受補助至出院日

止。 

（三）就醫方式： 

凡補助對象赴特約醫療院所就醫時，需持全民健保 IC 卡和「臺北市兒童

醫療補助證」或「臺北市第 3 胎（含）以上兒童證明卡」就診。 

（四）醫療補助費用給付方式： 

1. 由特約醫療院所按月依「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公共衛生資訊系統管理使

用操作說明」製作檔案並上傳至公共衛生資訊管理系統。 



2. 於接獲本局審核完成通知後 10 日內，至公共衛生資訊管理系統列印「臺

北市兒童醫療補助費用申請總表」、「臺北市第 3 胎以上 6 歲以下兒童醫

療補助費用申請總表」、「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核付表暨收據」、「臺北市第 

3 胎以上 6 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核付表暨收據」，用印後檢附其他相關

表單向衛生局申報請款，並由銀行轉帳或郵局存款轉帳方式核付。 

 
六、結語： 

國家的興盛繫於國民的健康，兒童則是國家未來的希望。幼兒能否得到

完整醫療保健照護，關係民族幼苗是否順利長成國家的棟樑。兒童健康之維

護與促進，不但是每位父母重大的願望，更是政府最大的關切。有鑑於此「臺

北市兒童醫療補助計畫」之施行，可維護本市兒童身心健康，促進疾病早期

診斷及早期治療，並促進兒童正常發展；施行「臺北市第 3 胎以上 6 歲以下

兒童醫療補助計畫」以鼓勵生育並減輕生育子女數較多家庭其經濟負擔。爰

此，醫療補助政策之施行，是本市關懷及保障全市兒童健康之具體行動，希

望藉由本府努力，協助市民培育健康的下一代，進而使家庭興旺，國家富強。 


